
 - 1 - 

信 阳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签发人：厉天军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 
第 61337 号提案的答复 

 

郭帅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留住县域普通高中优秀教师、优秀学生”的提案

收悉。经信阳市教育体育局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信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考综合改革工作，全市教

育系统紧盯“基础教育树信阳品牌，全省领先，建设教育强市”目标，

持续深化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

积极研究新教材、探索新课程、迎接新高考，全市普通高中骨干体系

持续壮大，优质资源覆盖面有效扩大。县域普通高中是普通高中教育

的“腰脊”，承载着千万家庭的希望。办好县域普通高中是民生、民心

和民意工程，为县中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满足群众

上家门口的好高中打开了通道。 

一、跨区域高中招生方面。我市在全省率先实施普通高中招生制

度改革，按照“分数优先，尊重志愿”的原则，实行网上报名、网上

填报志愿、网上录取、网上查询录取结果，实现“阳光招生”。从 2020

年起，所有高中不得无计划、超计划招生，不得提前招生，严禁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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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招生，严格落实教育部“十项严禁”纪律规定，坚持属地招生

原则，各地、各校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时间、

招生方式进行统一招生。除省教育厅批准的面向全省招生的提前批类

型班外，普通高中一律不得跨区域招生，对违规招生的学校，将追究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责任。 

二、高中教师流动方面。一是提升县域普通高中教师编制数量。

市教育体育局将指导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严格落实中央和省级关于

编制标准等相关规定，积极协调编办、人社部门及时补充县中教师，

着力解决县中教师总量不足和结构性缺员问题，保证县中教师队伍数

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相对稳定。二是加大高中教师招聘力

度。实施“招才引智”绿色通道公开招聘，坚持引进高层次人才与引

进基层紧缺人才相结合，深入重点高校宣传签约，通过简化工作流程，

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让优秀毕业生和普通高中学校实现无缝对接来

解决急需专业教师。2022年先后进行了 21次全市教师招聘工作调度，

招聘高中教师 478名。据统计，2023年全市共计划招聘 803名，其中

信高教育集团招聘高中教师 327名。三是严禁恶意挖抢教师。我局将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教师流动手续，严禁发达地区、城

区学校到薄弱地区、县中抢挖优秀校长和教师，凡是办理调动手续的

高中教师需经组织人事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同意。 

三、优化高中教育经费方面。一是进一步完善普通高中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信阳市委、市政府分别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教育保障能

力建设的意见》等相关文件，按照省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基

准定额，市区普通高中每生每年不低于 1000 元,县城和农村地区普通

高中每生每年不低于 800 元的标准，按照学校现行隶属关系由同级财

政负担，纳入财政预算，足额拨付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有效

化解了普通高中办学困难，保障普通高中学校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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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不断提升高中办学条件。市教体局将继续指导各县区坚持“政

府主导、统筹规划、分步推进”的原则，实行“一县一策”“一校一策”，

进一步加强高中学校硬件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增强

办学实力，同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普通高中改造计划和基础薄弱县

普通高中建设项目，拓宽普通高中建设资金筹措渠道，发挥各级财政

合力，加大普通高中投入力度，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为消除普通

高中大班额提供资金保障。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按照市委市政府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

高考综合改革措施要求，认真落实教育部等九部门《“十四五”县域普

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通过市政府教育督导、人大政协监督等方

式，督促各级政府按期拨付相关经费，加强对各地普通高中招生工作

的监控和管理。同时，加大高中教师招聘力度，保障教师工资待遇落

实，鼓励和引导广大高中教师安心基层一线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积极

推动高考综合改革改革，全面提升全市高中教育品质。 

衷心感谢您对我市教育事业的关心与支持，欢迎您继续指导我们

的工作。 

主办单位：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联系人：程  一 电话：6211982 

 

 

 

2023 年 5 月 25日 

 

 

 

抄送: 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25日印发 
 


